
北京师范大学本科生公派赴境外学

习 / 交流管理办法

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，规范本科生公派赴境外学习与交流活动，促进

我校与境外机构人才培养合作的顺利开展，制定本办法

（2022年 4月修订）

。

一、申请条件

1. 学习成绩优良。

2. 无违纪处分记录。

3. 申请长期留学项目者，申请修读专业应与主修专业基本一致。

4. 申请赴境外学习、实习（含带薪）的学生应在第八学期第二教学

周（含）前完成境外学习 /交流任务，并返校办理学籍相关手续，否则须

申请延期毕业。

5. 原则上，学生只能申请参加一次长期交换留学项目（互免学费）。

6. 符合学习 /交流项目规定的其他要求。

二、申请程序

（一）长期项目（90 天及以上）

1. 申请长期境外学习、实习（含带薪）者，应填写《北京师范大学

本科生公派赴境外学习 /交流申请表》，并按照表格要求提交所在院（系）

和党委学生工作部审批。

2. 持上述单位审批通过的《北京师范大学本科生公派赴境外学习 /交
流申请表》及项目要求的校内申请材料提交至校内项目组织单位审批。

3. 按项目要求向境外高校 /机构提交所需的申请材料。

4. 收到境外高校 /机构接收通知后，向校内的项目组织单位提交《北

京师范大学学生公派赴境外交流学习家长同意函》和《北京师范大学学生

公派赴境外交流学习承诺书（长期）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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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获得国家或学校资助的学生离境前需在国际交流与合作处的学生

因公出境网上审批系统完成审批手续。

6. 离境前在教务部办理学籍变动手续。

7. 离境前参加教育部留服中心及国际交流与合作处组织的行前安全

教育。

8. 完成相关手续之后，应按照批准的期限前往境外学校参加交流项

目，不得改变行程；交流期间，未经许可，不得擅自延长交流期限；在外

学习期间与学校老师保持联系，及时汇报学习情况。

9. 完成境外学习按时返校后，需两周内（遇假期顺延）到教务部和

院（系）办理复学/报到手续；向校内的项目组织单位提交境外学习总结。

10. 收到外方院校成绩单后按照学校要求办理学分转换手续。

（二）短期项目（90 天以下）

1. 申请短期境外交流项目者，应填写《北京师范大学本科生公派赴

境外学习 / 交流申请表》，并提交所在院（系）和党委学生工作部审批。

2. 持上述单位审批通过的《北京师范大学本科生公派赴境外学习 /交
流申请表》及项目要求的校内申请材料提至校内项目组织单位审批。

3. 按项目要求向境外高校 /机构提交所需的申请材料。

4. 收到境外高校 /机构接收通知后，向校内的项目组织单位提交《北

京师范大学学生公派赴境外交流学习家长同意函》和《北京师范大学学生

公派赴境外交流学习承诺书（短期）》。

5. 参加 1个月以上短期项目的学生需在教务部办理审批手续。

6. 获得国家或学校资助的学生离境前需在国际交流与合作处的学生

因公出境网上审批系统完成审批手续。

7. 离境前参加教育部留服中心及国际交流与合作处组织的行前安全

教育。

8. 完成境外学习返校后需一周内（遇假期顺延）到教务部（仅针对 1
个月以上的短期项目）和院（系）办理报到手续；向校内的项目组织单位

提交境外学习总结。

9. 如参加的是学分课程，收到外方院校成绩单后按照学校要求办理

学分转换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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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境外修读课程的认定

在境外所修读的全部或部分课程需经我校认定后，可计入《北京师范

大学学生成绩表》。

1. 在境外修读与主修专业教学计划课程名称相同的课程可直接计入

《北京师范大学学生成绩表》；课程名称不同，但课程内容符合本学科专

业学习要求的课程，经院（系）审批后，可认定为主修专业的专业必修

或选修课程，以实际取得的课程名称和学分计入《北京师范大学学生成

绩表》。

2. 在境外修读与主修专业教学计划中课程名称相同或相近，但学分

不同，原则上通过课程认定后，学生不必重修该课程，按实际获得学分计

入《北京师范大学学生成绩表》。

3. 经院（系）认定与主修专业学科无关的课程，可以由教务部认定

为公共选修课程，以实际取得的课程名称和学分计入《北京师范大学学生

成绩表》。

4. 境外修读课程成绩，由等级分换算为百分制成绩的标准为：A=95
分（A+、A- 均视为 95 分，以下同），B=85 分，C=75 分，D=65 分。 由

等级分换算为我校等级制成绩的标准为：A= 优（A+、A- 均视为优，以

下同），B= 良，C= 中，D=及格。

5. 学生所在院（系）负责学生专业课程的认定，学生填写《北京师

范大学本科生公派赴境外修读课程认定申请表》向所在院（系）提出课程

认定申请，院（系）及教务部认定后，院（系）教务员负责登录成绩；教

务部负责学校平台课程的认定，并对境外修读课程的认定档案进行备案。

四、毕业学分与课程减免

1. 赴境外学习者应按照所学专业教学计划要求完成修读学分，同时

可选择减免其在境外学习期间我校开设的部分课程。

赴境外学习一年（含）以上者，减免的学校平台课程和专业平台课程

学分各不得超过 6 学分。总计不超过 12 学分。原则上不得减免院（系）

平台课程。如确需减免，须经所在院（系）特别批准，减免课程不超过

1 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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赴境外学习半年（含）以上但不足一年者，减免的学校平台课程和专

业平台课程学分均不得超过3学分。总计不超过6学分。不得减免院（系）

平台课程。

2. 实习和毕业论文等实践环节不得减免，但可以境外类似环节充抵。

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同时终止执行《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境外

大学学习学分的认定办法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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